
	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房地合一产证)

	

	担保品概况
	坐落位置
	平谷区马坊镇马坊工业区东区1号

	
	产权证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平国用（2007出）第00032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10117202000009号]
	权利人
	永丰余家纸（北京）有限公司

	
	物业名称
	——
	土地使用权来源或取得方式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房屋类型
	厂房/门卫/设备用房

	
	宗地（丘）面积（m2）
	114785.37
	建筑面积（m2）
	90794.03	Comment by sony: 

	
	使用权面积（m2）
	94566.263
	所在层数/总层数
	——

	
	土地使用期限
	2057年4月3日止
	竣工年限
	预计于2022年竣工

	
	结构
	钢混结构
	产证附记
	——

	
	物业管理费
	——

	估价
目的
	为办理抵押贷款事宜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

	预估
结果
	现状总价（人民币万元）
	4866
	合理税费（人民币万元）
	——

	
	折合土地面积单价（人民币元/m2）
	424
	预估净值（人民币万元）
	——

	
	完工后市场价值（人民币万元）
	45187
	
	

	
	预估时点
	2020年11月4日
	预估价格有效期
	自估价时点12个月

	
	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人员
	边远

	
	联系电话
	82253558-103
	审核人员
	

	审核
意见
	
	复核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说明：
1. 本《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 本《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bookmark: _1551265761][bookmark: _1551273246][bookmark: _1551679756]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平国用（2007出）第00032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见抵押权登记。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0规自（平）建字0004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bookmark: _1551273254][bookmark: _1551679765][bookmark: _1551265797]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人民币10万元整。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截止《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平国用（2007出）第00032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估价对象权属文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假设前提。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9日


